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院采购停车场场地协作服务市场调研函
    我院拟了解停车场场地协作市场动态情况，现邀请有意向的单位根据我院对需求进行参与。参与办法如下：
· 项目编号：NKY20220322059（84957）
二、报名时间：公告发起之日起至2023年3月28日17:00。
三、报名方式：请意向参与市场调研公司于截止时间前按报名材料要求提交：①电子扫描件（PDF文件，且小于20MB），打包压缩（文件夹命名规则：项目名称+单位名称）发至邮箱nky_zwk@163.com
②同时提供纸质资料（加盖公章+密封）。
项目咨询人及电话：朱老师020-84245208（信息科）
调研资料联系人：刘生 020-84427043
资料递交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368-1号三楼总务科
4、 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采购停车场场地协作服务项目
1.服务地点：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
地址：广州市江南大道南366号；
五、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366号，即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大楼门前空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合计20个车位，该地只做经营小汽车停放保管用，不做其他用途；院方每月收取 x 元/月的场地租借费。
六、投标人资格：
1. 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分公司投标的，必须由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授权；
2. 必须具有国家相关部门核准的行业资质、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资质性文件。
3.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
3.1 投标人必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且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由第三方机构出具体现财务状况的证明文件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政府采购投标担保函；近期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复印件）
3.2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3.3 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4 投标人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 不同的投标人之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接受作为参与同一采购项目竞争的
投标人：
4.1 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投标人。
4.2 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
5. 已成功报名并获取本次招标文件。
6. 按照《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要求，被“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不得参与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
7.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 投标人只允许为独立法人，不接受联合投标体投标，不得转包、分包。
七、服务内容及要求：
1、院方协助服务单位办理相关汽车保管站场的合法使用证照并办理年审有关手续。
2、院方协调服务单位对汽车保管站行驶管理权的工作。
3、院方有权监督服务单位的日常管理工作、按章收费和纳税记录。
4、院方如有条件提供一处地方给服务单位现场办公，该地方的建设装修有服务单位自主出资完成，合作终止时无偿交回院方。
5、服务单位负责汽车保管站的日常管理，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全天对来诊车辆和业务往来的车辆进行保管，指挥车辆有序停放，并做好出入登记确保车辆安全。
6、管理人员的一切责任及费用开支由服务单位负责，保管站发生的所有税费由服务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向税务部门缴纳。
7、车辆保管收费标准，必须执行广州市物价局制定的收费标准，不得乱收费，多收费，并接受社会和有关部门的监督。
8、停车场在确保来院就诊车辆和院方来往业务车辆停放的前提下，才可对其他车辆开放。为满足前来就诊车辆的停放，其他车辆在早上7：00前必须离场。
9、院方的车辆或外单位业务来访的车辆经医院同意后不收取保管费，在有车位的情况下服务单位不得推托并按车辆进出规定发放停车卡，协助保管。因院方有特殊任务需临时使用场地时，服务单位应无条件予以配合。
10、因保管不当，停放的车辆被盗或者汽车损坏赔偿责任由服务单位负责，并做好善后处理工作，院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1、由于车辆进出站场或停车不当，造成院方财产损失的，由服务单位负责赔偿。
12、停车场的设施建设须经院方同意，申办停车场的所有费用和设施建设投资由服务单位负担。
八、报名资料（所有资料均需盖公章）：
注：报名材料需设置封面页及目录页，封面页内容包括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公司名称、项目联系人姓名及手机号码，页面内容按市场调研函序列编排，报价函放置最后。
九、如需组织现场市场调研会议，将另行通知已报名企业。
    注：如有虚假资料、企业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列入我院供应商黑名单。

